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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17号楼1单元201号等3717套住宅用房（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
· 委托人：
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郑燚、崔锴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160-P01DYGJ1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17号楼1单元201号等3717套住宅用房（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估价委托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购买的位于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17号楼1单元201号等3717套住宅用房（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及《面积清单》，咨询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220178.71平方米，全部为公共租赁住房，详细面积情况如下表：
	所属地块
	坐落
	楼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套数（套）

	X83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
	17号楼
	16452.33
	297

	X85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5号院
	1号楼
	17315.49
	295

	
	
	17号楼
	11194.84
	190

	
	
	21号楼
	9067.8
	150

	
	
	22号楼
	9266.18
	154

	
	
	小计
	46844.31
	789

	X87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7号院
	1号楼
	9808.77
	251

	
	
	2号楼
	20910.28
	168

	
	
	3号楼
	9605.24
	160

	
	
	4号楼
	14855.77
	350

	
	
	小计
	55180.06
	929

	X88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8号院
	5号楼
	17533.57
	293

	
	
	10号楼
	9841.14
	165

	
	
	14号楼
	16375.8
	275

	
	
	小计
	43750.51
	733

	X91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9号院
	1号楼
	25359.67
	422

	
	
	3号楼
	5273.85
	88

	
	
	4号楼
	27317.98
	459

	
	
	小计
	57951.5
	969

	合计
	220178.71
	3717


根据委托人介绍，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已建设完成，正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3月25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在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根据本次咨询目的并结合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要求，本次咨询设定如下：

1.咨询对象土地权利性质为划拨，土地用途为住宅。
2.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能够按照委托人提供的《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所载建筑面积顺利取得登记有建筑物信息的《不动产权证书》。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3月25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合计为94513万元，各部分详细结果如下：
	所属地块
	坐落
	建筑面积
	房地产价值（万元）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X83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
	16452.33
	7467
	4539

	X85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5号院
	46844.31
	20373
	4349

	X87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7号院
	55180.06
	23724
	4299

	X88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8号院
	43750.51
	18495
	4227

	X91
	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9号院
	57951.5
	24454
	4220

	合计
	220178.71
	94513
	——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转下页）
（本页下方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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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PAGE  
1

[image: image1.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